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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市政府 白山市人民政府

市财政局 白山市财政局

专项债券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

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项目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

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白山市本级对应土地储备项目

项目实施机构 白山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本所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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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

—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白山市本级对应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2018】盈长春非诉字第 CC1258-09 号

致：白山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前 言

一、 委托事项

根据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与吉林省财政厅签署的

《专项法律顾问协议》的约定，本所指派陈盎霞律师、王庆春律师，对 2018 年

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所对应的白山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简称“白

山市土储中心”或“贵中心”）作为实施机构的土地储备项目进行法律分析，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合法注册成立之律师事务所，在本法律意见书签字之律师具有合法

执业资格。本所经中国司法部确认，具有从事相关法律业务的资格。

二、出具本意见书的依据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

3.《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4.《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 号）

5.《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总见》（财预【2015】2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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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7.《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

8.《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

9.《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

预【2017】62 号）

10.《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8 号）

11.《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 号）

12.其他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事实依据

1.事业单位法人证

2.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

年版）》的通知》（吉国土资用发【2017】42 号）

3.关于成立白山市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的批复（白山编【2001】21 号）

4.白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 2018 年市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请示（白山国土资

发【2017】121 号）

5.白山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市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批复（白山政函【2017】

292 号）

6.白山市人民政府 2017 年第 30 批次第 1宗地图勘测定界技术图、白山市人

民政府 2017 年第 28 批次第 2宗地用地勘测定界技术图、白山市人民政府 2017

年第 6批次用地勘测定界技术图、白山市人民政府 2017 年第 30 批次第 1宗地图

勘测定界技术图

7.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白山市人民政府 2017 年第 6批次农用地专用和土

地征收的批复（吉国土资耕函【2017】109 号）

8.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白山市人民政府2017年第28批次农用地专用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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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征收的批复（吉国土资耕函【2017】578 号）

9.浑江组团北 B-13-01-02 地块规划条件图、浑江组团北 B-13-02 地块规划

条件图、浑江组团北 B-12-08 地块规划条件图

10.关于下达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吉财债【2018】350 号）

11.2018 年吉林省白山市土地专项债券项目情况说明

12.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13.《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

券（三期）白山市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

三、 律师声明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重要说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土地储备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实施机构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

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

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

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土地储备项目对应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

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3.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实施机构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

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

的法律意见独立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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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土地储备项目情况及其资金来源、资金投入情况

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

预测分析、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信

用评级、预测分析、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

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在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已得到贵中心如下

确认和保证：

（1）已经全部提供本次委托项目所需要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

件材料、确认函或证明资料。同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全部真实、准确、完整和有

效，向本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或做出的口头的陈述全部真实，不存在任何虚假；

（2）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没有任何

误导和重大遗漏，没有任何隐瞒或虚假陈述；

（3）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提供的文件上

的签字、盖章均为真实，口头陈述或通过电子信息方式做出的事实明均与所发生

的事实相一致。

6.本所同意项目实施机构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

供项目实施机构及发行人为本次土地储备项目对应专项债券拟发行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提示和声明，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中心提供的有关文件和

做出的说明进行了核查，现本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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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第一章 项目实施机构

代表吉林省白山市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土地整理和储备的机构为白山

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根据白山市土储中心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本所律师

查验上述机构相关编制文件，其基本信息如下：

一、项目实施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白山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住所：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翠柏路 1号

法定代表人：毕春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20600732580557H

开办资金：1万元

举办单位：白山市国土资源局

经营范围：为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减少国有土地资产流失提供管理服务，

城市国有土地收储

二、项目实施机构的资格

根据白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关于成立白山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批复》

（白编【2001】21 号），同意成立白山市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隶属于国土

资源局事业单位，科级规格，主要职责为：负责土地收购储备工作日常管理、由

政府授权实施土地收购储备前期准备工作。

根据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2017 年版）》的通知》（吉国土资用发【2017】42 号）及本所律师在自然资

源部土地市场动态监管系统的查询，贵中心己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 年

版），名录代码为 TC220600。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项目实施机构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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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为能力；

（2）项目实施机构具有土地整理储备工作经营资格及能力；

（3）项目实施机构是符合国土资规【2017】17 号文件的规定的，并已纳入

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可以实施土地储备行为；

（4）根据财预【2017】62 号的规定，贵中心作为项目实施机构可以使用专

项债券发行后所募集的资金。

第二章 土地储备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实施机构出具的资料及本所律师的实地勘察，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

日，项目地块土地整理和储备的情况如下：

一、浑江组团北 B-13-01-02、B-13-02 地块土地储备项目

（一）地块概况

地块名称：浑江组团北 B-13-01-02、B-13-02 地块

地块位置及范围：东起道路，西至青松路，南起光明，北至北安大街。

土地收储面积：13.46 万平方米

计划出让面积：9.39 万平方米

土地规划性质：商业、住宅用地

土地现状：目前土地权属为白山市浑江区河口街道河口村、朝阳村、东岗村

集体用地。土地现状为空地及部分附属物，已经启动土地征转程序。

项目资金总需求：6226.26 万元

此次债券发行金额：4800 万元

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10701.29 万元

储备开始时间：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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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出让时间：2019 年

（二）地块整理、储备及批准情况

1.列入年度储备计划及批准情况

白山市国土资源局向白山市人民政府上报了《白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 2018

年市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请示》（白山国土资发【2017】121 号），该项目地块

被纳入到白山市 2018 年土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针对上述请示，2017 年 11 月

27 日，白山市人民政府作出了《白山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市本级土地收储计

划的批复》（白山政函【2017】292 号），同意将本项目地块纳入到白山市 2018

年土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

2.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及批准情况

根据《白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白山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年）、《浑江组团北 B-13-01-02 地块规划条件图》、

《浑江组团北 B-13-02 地块规划条件图》，本项目地块所属区域规划出让性质为

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符合白山市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3.项目实施方案及批准情况

吉林省中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白山市浑江区 2018 年土地储备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包括项目区域规划分析、土地收购储备规模、实施方案、项目

实施进度、投资估算于资金筹措等内容，并针对本地块是否具备可行性进行了论

证与评价，认为该项目建设是必要的、可行的。根据白山市土储中心提供的情况

说明，本项目《土地收储实施方案》正在编制，尚未报白山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

二、浑江组团北 B-12-08 地块土地储备项目

（一）地块概况

地块名称：浑江组团北 B-12-08 地块

地块位置及范围：东起青松路，西至板石沟河，南起北安大街，北至光明街

土地收储面积：4.54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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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出让面积：2.95 万平方米

土地规划性质：商业、住宅用地

土地现状：目前土地权属为白山市浑江区东岗村集体用地，土地现状为空地

及部分附属物。已经启动土地征转程序。

项目资金总需求：2301.47 万元

此次债券发行金额：1800 万元

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4401.21 万元

储备开始时间：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2019 年

（二）地块整理、储备及批准情况

1.列入年度储备计划及批准情况

白山市国土资源局向白山市人民政府上报了《白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 2018

年市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请示》（白山国土资发【2017】121 号），该项目地块

被纳入到白山市 2018 年土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针对上述请示，2017 年 11 月

27 日，白山市人民政府作出了《白山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市本级土地收储计

划的批复》（白山政函【2017】292 号），同意将本项目地块纳入到白山市 2018

年土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

2.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及批准情况

根据《白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白山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年）、《浑江组团北 B-12-08 地块规划条件图》，

本项目地块所属区域规划出让性质为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符合白山市城乡建设

总体规划、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3.项目实施方案及批准情况

吉林省中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白山市浑江区 2018 年土地储备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包括项目区域规划分析、土地收购储备规模、实施方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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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进度、投资估算于资金筹措等内容，并针对本地块是否具备可行性进行了论

证与评价，认为该项目建设是必要的、可行的。根据白山市土储中心提供的情况

说明，本项目《土地收储实施方案》正在编制，尚未报白山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两宗项目地块已列入白山市 2018 年度储备计划

之中，该计划已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规定，取得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本

期债券对应的该项目地块符合《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预【2017】62 号）中关于土地储备项目的要求，待项目土地完成征地拆迁、

补偿、征收、权属登记及土地整理后，可成为储备土地。白山市土储中心正在

办理项目土地储备相关前期工作，有土地储备方面的资金需求。

第三章 项目资金来源及用途

一、项目资金来源

根据白山市土储中心提供的《项目情况说明》及相关资料，本期债券对应资

金来源如下：

1.浑江组团北 B-13-01-02、B-13-02 地块，项目投资额为 6226.26 万元，其

中 4800 万元来源为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2.浑江组团北 B-12-08 地块，项目投资额为 2301.47 万元，其中 1800 元来

源为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2018 年 5 月 21 日吉林省财政厅下达《关于下达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的通知》（吉财债【2018】350 号），明确 2018 年白山市政府新增土地储备专

项债务限额 29000 万元。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白山市申请的本期债券性质为地方政府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白山市土整中心、白山市财政局按照其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要求，履

行了申请上报程序。白山市就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向吉林省财政厅申请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符合《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二、项目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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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白山市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和信息，通过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方式募集的

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包括支付征地和拆迁

补偿费用、前期土地开发费用等。白山市土储中心将严格依法合规并在批准使用

范围内使用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分账核算。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资金的用途符合《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

法》、《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三、项目收益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榆树市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和信息，本期债券对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安排如下：

1.浑江组团北 B-13-01-02.B-13-02 地块，项目总需要为 6226.26 万元，本

期债券安排额度为 4800 万元，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 10701.29 万元，覆盖倍率

为 1.85 倍。

2.浑江组团北 B-12-08 地块土地，项目总需要为 2301.47 万元，本期债券安

排额度为 1800 万元，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 4401.21 万元，覆盖倍率为 2.02

倍。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针对本期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

项目地块进行预测分析出具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白山市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结果如下：“认为白山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

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土地出让金收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要求，

充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土地储备债券对应项目所需资金的来源为发

行本期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及地方政府自筹资金；项目资金将

用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本项目地块现处于收储前期工作

阶段；该土地收储项目属于地方政府为调控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依法取得土地，进行前期开发、储存以备供应土地行为；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为土

地出让收入。



法律意见书

12

本期土地储备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符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7】62 号文、

《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8 号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四章 风险与保障

一、法律风险

1.征地拆迁风险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为“浑江组团北 B-13-01-02、B-13-02 地块土地储备项目”、

“浑江组团北 B-12-08 地块土地储备项目”，该两宗项目地块现土地性质为集体

用地，两宗地块上有部分附属物，受到征地拆迁进程的影响，开发进程可能无法

按照计划进行，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2.项目收益风险

因土地储备项目的特殊性，可能存在总投资核算不准确、出让情况预测不准

确、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等方面的风险，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3.利率波动风险

在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

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土地储

备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4.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变化的风险。

5.政府制定的土地出让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是否能够顺利执行的风险。

二、偿债保障及投资者保护

根据财预【2017】62 号文和财综【2018】8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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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规定，依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 2018 年 9 月出具

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

期）白山市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及白山市土储中心出具的《项目情况说

明》，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资金偿还保证措施如下：

1.吉林省白山市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针对本期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

项目地块进行预测分析出具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白山市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结果如下：“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

要求，并根据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白山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可以相

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土地出让金收入为项目

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要求，充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2.如果因项目所涉储备土地未能按计划进行出让、土地出让收入暂时难以实

现，不能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时,根据财预【2017】62 号文以及财预【2017】

89 号文的规定，白山市政府将向吉林省政府申请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周转偿还，本期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

3.为进一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白山市土储中心承诺，将严格遵守并监督

其他相关部门或单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合规使用资金，专款专用、分账核

算，并实行预决算管理，明确职责分工，按时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积极推动土

地收储工作，编制土地整理实施方案，依法合规的进行土地征收、收购、收回事

宜。并建立健全机构内部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加快建立债务风险化解和应急处置

机制，及时分析和评估专项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项目进行风险预警。

4.吉林省财政、白山市财政依法对土地储备资金使用情况、土地储备的收入

情况以及白山市土储中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的监督检查，确保

土地储备资金专款专用，督促土地储备机构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储备零星收入，努

力提高土地储备资金管理效率；白山市国土资源局应加强对本期土地储备项目的

监督与管理，保障储备土地按期上市供应，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平长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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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偿债保障措施符合《关于

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财预【2017】6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满足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同时提出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第五章 本委托事项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出具文件

一、《法律意见书》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指派陈盎霞律师、王庆春律师对拟发行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所对应的土地储备项目进行法律分析，并对

发行相关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是经长春市司法局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号为 31220000589485337N，且 2018 年度年检合格。

本所指派的陈盎霞律师持有证号为 12201200611731716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执业证》，王庆春律师有证号为 12201200410107380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执业证》，且二人执业证均通过了 2018 年度年检。

二、《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期）白山市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针对本期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

项目地块进行预测分析出具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白山市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结果如下：“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

要求，并根据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白山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可以相

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土地出让金收入为项目

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要求，充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提供的《营业执照》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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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吉林分所是于 2011 年 07 月 25 日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

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45785593610,经营范围包括审计企业会计报

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

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

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其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有

资格为本次发行出具项目方案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委托事项的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均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均具有为本次委托事项提供相

关专业服务的资格，上述机构出具的文件， 可以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综合评定土

地储备项目的依据之一。

第六章 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通过验证、核查土地储备项目相关文件及信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截止到本意见书出具之日，白山市土储中心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法人，具有土地整理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及能力，可以实

施土地储备行为，可使用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后所募集的资金。

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的土地收储项目已列入白山市 2018 年度土地储

备计划，土地规划用途符合白山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项目已编制《可行性研究

报告》，尚未并取得白山市发改部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符合《土地

储备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白山市土储中心在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对应项目的《土地储备实施方案》报白山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后，即可以开展

该对应项目地块的征收补偿、变更权属登记、土地整理等工作，整理储备后，项

目地块即成为储备土地。

项目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符合国土资规

【2017】17 号文、财预【2017】62 号文、财综【2018】8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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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偿债保证符合财预【2017】62 号文、财综【2018】8 号

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平衡的要求，

同时提出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均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为本

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及方案总体评价，上述文件可以作

为项目实施机构综合评定土地储备项目的依据之一。

综上所述，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项目支出

及融资安排情况、项目实施机构的资格情况等符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7】62

号）、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印发<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土资【2017】17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可报请吉林省人民政府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

场范围内进行公开发行。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

均为正本，供项目实施机构、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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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区政府 江源区人民政府

区财政局 江源区财政局

专项债券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

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项目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

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白山市江源区对应土地储备项目

项目实施机构
江源区国土资源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江源区土地开发

整理中心）

本所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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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

—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白山市江源区对应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2018】盈长春非诉字第 CC1258-10 号

致：江源区国土资源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江源区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前 言

一、 委托事项

根据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与吉林省财政厅签署的

《专项法律顾问协议》的约定，本所指派陈盎霞律师、王庆春律师，对 2018 年

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所对应的江源区国土资源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江

源区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简称“江源区土整中心”或“贵中心”）作为实施机

构的土地储备项目进行法律分析，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合法注册成立之律师事务所，在本法律意见书签字之律师具有合法执

业资格。本所经中国司法部确认，具有从事相关法律业务的资格。

二、出具本意见书的依据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

3.《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4.《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 号）

5.《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总见》（财预【2015】2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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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7.《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

8.《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

9.《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

预【2017】62 号）

10.《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8

号）

11.《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 号）

12.其他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事实依据

1.事业单位法人证

2.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 年版）》的通知》

（国土资厅函【2017】1569 号）

3.关于成立江源县土地收储中心的批复（江源编发【2003】23 号）

4.关于吉林省三林木业有限公司收储项目的承诺

5.江源区国土资源局关于江源区 2018 年土地储备计划的请示（江源国土请

字【2017】70 号）

6.江源区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江源政函【2017】

115 号）

7.江源区国土资源局关于 2018 年第一批江源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卷项目实施

方案的请示（江源国土请字【2018】68 号）

8.江源区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第一批江源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

案的批复（江源政函【2018】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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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江源区国土资源局关于江源区 2018 年土地储备计划，附中加公司收储项

目图及设计说明、三林木业地块收储项目图及设计说明

10.关于下达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吉财债【2018】350 号）

11.2018 年第一批江源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

12.2018 年第一批白山市江源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情况说明

13.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山江源支行与吉林省三林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的《小企业最高额抵押合同》

1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15.《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

券（三期）白山市江源区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

三、 律师声明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重要说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土地储备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实施机构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

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

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

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土地储备项目对应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

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3.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实施机构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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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

的法律意见独立客观。

4.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土地储备项目情况及其资金来源、资金投入情况

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

预测分析、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信

用评级、预测分析、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

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在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已得到贵中心如下

确认和保证：

（1）已经全部提供本次委托项目所需要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

件材料、确认函或证明资料。同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全部真实、准确、完整和有

效，向本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或做出的口头的陈述全部真实，不存在任何虚假；

（2）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没有任何

误导和重大遗漏，没有任何隐瞒或虚假陈述；

（3）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提供的文件上

的签字、盖章均为真实，口头陈述或通过电子信息方式做出的事实明均与所发生

的事实相一致。

6.本所同意项目实施机构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

供项目实施机构及发行人为本次土地储备项目对应专项债券拟发行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提示和声明，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中心提供的有关文件和

做出的说明进行了核查，现本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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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实施机构

代表白山市江源区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土地整理和储备的机构为江源

区国土资源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根据江源区国土资源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提供的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和本所律师查验上述机构相关编制文件，其基本信息如下：

一、项目实施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江源区土地收储中心

住所：吉林省江源区江源大街 30 号

法定代表人：于剑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206256773081626

开办资金：10 万元

举办单位：江源区国土资源局

经营范围：加强土地市场管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盘活利用闲置土地，垄

断一级土地市场，保证国有土地资产保值、增值、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全区的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和出让工作

二、项目实施机构的资格

根据江源县机构编制委员文件江源编发【2003】23 号《关于成立江源县土

地收储中心的批复》，同意成立江源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为事业单位，隶属于

国土资源局。明确江源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工作职责：加强土地市场管理，优

化土地资源配置，盘活利用闲置土地，垄断一级土地市场，保证国有土地资产保

值、增值、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区的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和出让工

作。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 年版）》的通

知》（国土资厅函【2017】1569 号）及本所律师在自然资源部土地市场动态监

管系统的查询，贵中心己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 年版），名录代码为

TC2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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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项目实施机构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

（2）项目实施机构具有土地整理储备工作经营资格及能力；

（3）项目实施机构是符合国土资规【2017】17 号文件的规定的，并已纳入

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可以实施土地储备行为；

（4）根据财预【2017】62 号的规定，贵中心作为项目实施机构可以使用专

项债券发行后所募集的资金。

第二章 土地储备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实施机构出具的资料及本所律师的实地勘察，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

日，项目地块土地整理和储备的情况如下：

一、吉林中加木业有限公司项目

（一）地块概况

地块名称：中加公司地块

地块位置及范围：坐落在江源区江源街道，四至范围为东至江源区人民法院，

西至江源区公安局，南至江源大街，北至明珠小区

规划收储面积：19541 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58623 平方米

土地规划性质：商业用地

土地现状：目前土地权属为吉林中加雪糕棒制造有限公司，土地性质为国有

工业用地，不动产及土地使用证号：吉（2017）江源区不动产权第 0000260 号、

江土国用（2004）第 0625001 号，地上建筑物、附属物建筑面积 6261.32 平方米。

目前尚未启动土地征转程序。



法律意见书

8

项目资金总需求：3100 万元

此次债券发行金额：2800 万元

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4618 万元

储备开始时间：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2023 年

（二）地块整理、储备及批准情况

1.列入年度储备计划及批准情况

2017 年 10 月 30 日，江源区国土资源局向江源区人民政府上报了《江源区

国土资源局关于江源区 2018 年土地储备计划的请示》（江源国土请字【2017】

70 号），该项目地块被纳入江源区 2018 年土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针对上述请

示，2017 年 10 月 31 日，江源区人民政府作出了《江源区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

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江源政函【2017】115 号），同意将该项目地块纳入

江源区 2018 年土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

2、项目地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及批准情况

根据白山市江源区城乡规划勘测设计室出具的《中加公司收储项目规划条件

图》，确认该项目地块规划性质为商业用地，本项目符合《白山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5-2030 年）》、《江源区发展规划 2010—2020》及《江源区城市总体规划

2010 年-2020 年》的要求。

3.项目实施方案及批准情况

2018 年 8 月 27 日，江源市国土资源局向江源区政府上报了《江源区国土资

源局关于 2018 年第一批江源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江源

国土请字【2018】68 号），报区政府审核并予以批准实施方案。针对上述请示，

2018 年 8 月 27 日，江源区人民政府作出了《江源区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第一

批江源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江源政函【2018】91 号），

同意江源市国土资源局编制的实施方案。

二、吉林省三林木业有限公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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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块概况

地块名称：三林木业地块

地块位置及范围：坐落在江源区正岔街道，四至范围为东至三岔子林业局办

公楼，西至森工街，南至江源大街，北至三林铁路专用线

规划收储面积：96640 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289920 平方米

土地规划性质：住宅、商业用地

土地现状：目前土地权属为吉林省三林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林木

业公司），土地性质为国有工业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江源国用（2012）

第 062500097 号，地上建筑物、附属物建筑面积 34448.83 平方米（不动产权属

证号分别为：吉（2017）江源区不动产权第 0000800 号、第 0000801 号、第 0000802

号、第 0000803 号、第 0000804 号、第 0000805 号、第 0000806 号、第 0000807

号、第 0000808 号、第 0000809 号），目前尚未启动土地征转程序。上述土地及

不动产权属证号为吉（2017）江源区不动产权第 0000801 号、第 0000803 号、第

0000804 号、第 0000806 号的四处房产已办理抵押登记，为三林木业公司向吉林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山江源支行银行（以下简称吉林银行江源支行）借款 25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权人为吉林银行江源支行。三林木业公司承诺在江源区

土整中心启动征拆程序前偿还吉林银行江源支行贷款本息，解除地块抵押。如三

林木业公司在江源区土整中心启动征拆程序前未能解除项目地块及地上物的抵

押，三林木业公司同意江源区土整中心将拆迁补偿款中对应的借款本息支付至抵

押权人吉林银行江源支行指定的三林木业公司还款的账户，优先偿还抵押权人的

借款本息。三林木业公司承诺及时按照三林木业地块收储实施方案的补偿金额与

江源区土整中心签订收储协议，不影响项目拆迁进度。吉林银行江源支行同意在

江源区土整中心将拆迁补偿款优先偿付三林木业公司借款本息的前提下，不因项

目土地及地上物的抵押权阻碍项目拆迁影响项目拆迁进度。

项目资金总需求：7000 万元

此次债券发行金额：6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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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9843 万元

储备开始时间：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2023 年

（二）地块整理、储备及批准情况

1.列入年度储备计划及批准情况

2017 年 10 月 30 日，江源区国土资源局向江源区人民政府上报了《江源区

国土资源局关于江源区 2018 年土地储备计划的请示》（江源国土请字【2017】

70 号），该项目地块被纳入江源区 2018 年土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针对上述请

示，2017 年 10 月 31 日，江源区人民政府作出了《江源区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

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江源政函【2017】115 号），同意将该项目地块纳入

江源区 2018 年土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

2.项目地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及批准情况

根据白山市江源区城乡规划勘测设计室出具的《三林木业收储项目规划条件

图》，确认该项目地块规划性质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本项目符合《白山市城

市总体规划（2015-2030 年）》、《江源区发展规划 2010—2020》及《江源区城

市总体规划 2010 年-2020 年》的要求。

3.项目实施方案及批准情况

2018 年 8 月 27 日，江源市国土资源局向江源区政府上报了《江源区国土资

源局关于 2018 年第一批江源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江源

国土请字【2018】68 号），报区政府审核并予以批准实施方案。针对上述请示，

2018 年 8 月 27 日，江源区人民政府作出了《江源区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第一

批江源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江源政函【2018】91 号），

同意江源市国土资源局编制的实施方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三木林业公司收储项目地块及地上部分房产已

进行抵押，属于资产权利受限之情形，但项目实施机构已取得产权人三木林业

公司及抵押权人吉林银行江源支行的承诺，不会因项目土地及地上物的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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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项目拆迁，影响项目拆迁进度。因此该地块及地上部分房产权利受限情况，

不会对本项目实施产生实质性法律障碍。两宗项目地块已列入江源区 2018 年度

储备计划之中，该计划已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规定，取得同级人民政府

批准。本期债券对应的该项目地块符合《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试行）》（财预【2017】62 号）中关于土地储备项目的要求，待项目土地完

成征地拆迁、补偿、征收、权属登记及土地整理后，可成为储备土地。江源区

土整中心正在办理项目土地储备相关前期工作，有土地储备方面的资金需求。

第三章 项目资金来源及用途

一、项目资金来源

根据江源区土整中心提供的《项目情况说明》及相关资料，本期债券对应资

金来源如下：

1.中加公司地块，项目总投资额 3100 万元，其中 2800 万元来源为本期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其余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

2.三林木业地块，项目投资额为 7000 万元，其中 6800 万元来源为本期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其余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

2018 年 5 月 21 日吉林省财政厅下达《关于下达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的通知》（吉财债【2018】350 号），明确 2018 年江源区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41880.51

万元，新增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务限额 23000 万元。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江源区申请的本期债券性质为地方政府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江源区土整中心、江源区财政局按照其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要求，履

行了申请上报程序。江源区就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向吉林省财政厅申请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符合《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二、项目资金用途

根据江源区土整中心提供的资料和信息，通过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方式募集的

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包括支付征地和拆迁

补偿费用、前期土地开发费用等。江源区土整中心将严格依法合规并在批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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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使用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分账核算。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资金的用途符合《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

法》、《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三、项目收益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江源区土整中心提供的资料和信息，本期债券对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安排如下：

1.中加公司地块，项目总需要为 3100 万元，本期债券安排额度为 2800 万元，

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 4618 万元，覆盖倍率为 1.4 倍

2.三林木业地块，项目总需要为 7000 万元，本期债券安排额度为 6800 万元，

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 9843 万元，覆盖倍率为 1.2 倍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出具的《2018 年吉林省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白山市江源

区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

认为“白山市江源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

完成资金筹措。同时，土地出让金收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要求，充

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土地储备债券对应项目所需资金的来源为发

行本期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及地方政府自筹资金；项目资金将

用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本项目地块现处于收储前期工作

阶段；该土地收储项目属于地方政府为调控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依法取得土地，进行前期开发、储存以备供应土地行为；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为土

地出让收入。

本期土地储备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符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7】62 号文、

《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8 号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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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风险与保障

一、法律风险

1.征地拆迁风险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为“吉林中加木业有限公司项目”、“吉林省三林木业有

限公司项目”，两宗地块土地性质均为国有工业地，两宗项目地块尚未进入土地

征转程序。项目地块中尚有建筑物、附属物，受到征地拆迁进程的影响，开发进

程可能无法按照计划进行，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2.项目收益风险

因土地储备项目的特殊性，可能存在总投资核算不准确、出让情况预测不准

确、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等方面的风险，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3.利率波动风险

在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

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土地储

备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4.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变化的风险。

5.政府制定的土地出让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是否能够顺利执行的风险。

二、偿债保障及投资者保护

根据财预【2017】62 号文、财综【2018】8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依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 2018 年 9 月出具

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

期）白山市江源区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及江源区土整中心出具的《项目

情况说明》，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资金偿还保证措施如下：

1.江源区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



法律意见书

14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针对本期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

项目地块进行预测分析出具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白山市江源区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总

体评价结果如下：“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

债券的要求，并根据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白山市江源区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土地出让

金收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要求，充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2.如果因项目所涉储备土地未能按计划进行出让、土地出让收入暂时难以实

现，不能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时,根据财预【2017】62 号文以及财预【2017】

89 号文的规定，江源区政府将向吉林省政府申请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周转偿还，本期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

3.为进一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江源区土整中心承诺，将严格遵守并监督

其他相关部门或单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合规使用资金，专款专用、分账核

算，并实行预决算管理，明确职责分工，按时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积极推动土

地收储工作，编制土地整理实施方案，依法合规的进行土地征收、收购、收回事

宜。并建立健全机构内部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加快建立债务风险化解和应急处置

机制，及时分析和评估专项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项目进行风险预警。

4.吉林省财政、江源区财政依法对土地储备资金使用情况、土地储备的收入

情况以及江源区土整中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的监督检查，确保

土地储备资金专款专用，督促土地储备机构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储备零星收入，努

力提高土地储备资金管理效率；江源区国土资源局应加强对本期土地储备项目的

监督与管理，保障储备土地按期上市供应，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平长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偿债保障措施符合《关于

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财预【2017】6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满足项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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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同时提出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第五章 本委托事项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出具文件

一、《法律意见书》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指派陈盎霞律师、王庆春律师对拟发行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所对应的土地储备项目进行法律分析，并对

发行相关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是经长春市司法局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号为 31220000589485337N，且 2018 年度年检合格。

本所指派的陈盎霞律师持有证号为 12201200611731716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执业证》，王庆春律师有证号为 12201200410107380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执业证》，且二人执业证均通过了 2018 年度年检。

二、《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期）白山市江源区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针对本期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

项目地块进行预测分析出具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白山市江源区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总

体评价结果如下：“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

债券的要求，并根据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白山市江源区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土地出让

金收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要求，充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提供的《营业执照》及本

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吉林分所是于 2011 年 07 月 25 日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

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45785593610,经营范围包括审计企业会计报

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

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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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其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有

资格为本次发行出具项目方案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委托事项的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均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均具有为本次委托事项提供相

关专业服务的资格，上述机构出具的文件，可以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综合评定土

地储备项目的依据之一。

第六章 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通过验证、核查土地储备项目相关文件及信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截止到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江源区土整中心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法人，具有土地整理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及能力，可以实

施土地储备行为，可使用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后所募集的资金。

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的土地收储项目已列入江源区 2018 年度土地储

备计划，土地规划用途符合江源区城市总体规划要求，项目已编制《可行性研究

报告》，并取得江源区发改部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符合《土地储备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江源区土整中心在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

应项目的《土地储备实施方案》报江源区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后，即可以开展该对

应项目地块的征收补偿、变更权属登记、土地整理等工作，整理储备后，项目地

块即成为储备土地。

项目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符合国土资规

【2017】17 号文、财预【2017】62 号文、财综【2018】8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偿债保证符合财预【2017】62 号文、财综【2018】8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平衡的要

求，同时提出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均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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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及方案总体评价，上述文件可以作

为项目实施机构综合评定土地储备项目的依据之一。

综上所述，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项目支出

及融资安排情况、项目实施机构的资格情况等符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7】62

号）、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印发<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土资【2017】17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可报请吉林省人民政府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

场范围内进行公开发行。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

均为正本，供项目实施机构、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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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县政府 白山市靖宇县人民政府

县财政局 白山市靖宇县财政局

专项债券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

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项目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

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白山市靖宇县对应土地储备项目

项目实施机构 靖宇县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

本所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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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

—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白山市靖宇县对应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2018】盈长春非诉字第 CC1258-11 号

致：靖宇县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

前 言

一、 委托事项

根据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与吉林省财政厅签署的

《专项法律顾问协议》的约定，本所指派陈盎霞律师、王庆春律师，对 2018 年

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所对应的靖宇县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简称

“靖宇县土储中心”或“贵中心”）作为实施机构的土地储备项目进行法律分析，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合法注册成立之律师事务所，在本法律意见书签字之律师具有合法执

业资格。本所经中国司法部确认，具有从事相关法律业务的资格。

二、出具本意见书的依据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

3.《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4.《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 号）

5.《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总见》（财预【2015】 2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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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7.《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

8.《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

9.《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

预【2017】62 号）

10.《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8

号）

11.《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 89 号）

12.其他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事实依据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 年版）〉的通

知》（国土资厅函【2017】1569 号）

3.靖宇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核定靖宇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人员编制的批

复（靖编字【2003】19 号）

4.靖宇县国土资源局关于 2018 年县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请示（靖国土资字

【2017】248 号）

5.靖宇县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县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批复（靖政函发【2017】

255 号）

6.关于《靖宇县 2018 年县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补充说明

7.靖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靖宇县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目用地规

划情况的说明》

8.靖宇县国土资源局《关于靖宇县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目用地规划情况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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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靖宇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的批复（吉

政函【2010】185 号）

10.白山市人民政府关于靖宇县靖宇镇、赤松乡等八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 年）的批复（白山政函【2011】48 号）

11.靖宇县物流园区土地储备项目规划平面图、靖宇县商业住宅土地收储 03

地块规划平面图、靖宇县商业住宅土地收储 05 地块规划平面图、棚户区改造用

土地储备项目规划平面图、再就业培训、教育、幼儿园土地储备项目规划平面图

12.靖宇县物流园区土地储备项目用地规划图、靖宇县商业住宅土地收储 03

地块用地规划图、靖宇县商业住宅土地收储 05 地块用地平面图、棚户区改造用

土地储备项目用地规划图、再就业培训、教育、幼儿园土地储备项目用地规划图

13.靖宇县土地收购储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4.《关于下达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吉财债【2018】350 号）

15.2018 年吉林省靖宇县土地收储专项债券项目情况说明

16.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17.《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

券（三期）白山市靖宇县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

三、 律师声明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重要说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土地储备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实施机构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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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

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

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土地储备项目对应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

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3.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实施机构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

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

的法律意见独立客观。

4.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土地储备项目情况及其资金来源、资金投入情况

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

预测分析、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信

用评级、预测分析、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

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在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已得到贵中心如下

确认和保证：

（1）已经全部提供本次委托项目所需要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

件材料、确认函或证明资料。同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全部真实、准确、完整和有

效，向本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或做出的口头的陈述全部真实，不存在任何虚假；

（2）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没有任何

误导和重大遗漏，没有任何隐瞒或虚假陈述；

（3）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提供的文件上

的签字、盖章均为真实，口头陈述或通过电子信息方式做出的事实明均与所发生

的事实相一致。

6.本所同意项目实施机构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

供项目实施机构及发行人为本次土地储备项目对应专项债券拟发行之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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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提示和声明，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中心提供的有关文件和

做出的说明进行了核查，现本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第一章 项目实施机构

代表白山市靖宇县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土地整理和储备的机构为靖宇

县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根据靖宇县土储中心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本所

律师查验上述机构相关编制文件，其基本信息如下：

一、项目实施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靖宇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住所：靖宇县靖宇大街 789 号

法定代表人：井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206227536138995

开办资金：0.7 万元

举办单位：靖宇县国土资源局

经营范围：代政府负责收购、储备土地及供应的前期准备工作，负责公布和

提供土地供求信息，收集、存储、发布土地交易行情

二、项目实施机构的资格

根据靖宇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靖宇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核定靖宇县土

地收购储备中心人员编制的批复》（靖编字【2003】19 号），同意靖宇县土地

收购储备中心列事业单位，相当于副局级机构规格管理，隶属于靖宇县国土资源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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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 年版）〉的

通知》（国土资厅函【2017】1569 号）及本所律师在自然资源部土地市场动态

监管系统的查询，贵中心己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 年版），名录代码为

TC220622。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项目实施机构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

（2）项目实施机构具有土地整理储备工作经营资格及能力；

（3）项目实施机构是符合国土资规【2017】17 号文件的规定的，并已纳入

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可以实施土地储备行为；

（4）根据财预【2017】62 号的规定，靖宇县土储中心作为项目实施机构可

以使用专项债券发行后所募集的资金。

第二章 土地储备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实施机构出具的资料及本所律师的实地勘察，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

日，项目地块土地整理和储备的情况如下：

一、靖宇县物流园区土地储备项目

（一）地块概况

地块名称：靖宇县物流园区土地储备项目

地块位置及范围：坐落在靖宇县西部，四至范围为东至城区，南侧、西侧、

北侧三面间隔巷路临旱地。

土地收储面积：34794 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17400 平方米

可出让面积：34794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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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规划性质：工业用地

土地现状：目前土地权属为特产局，旱地，现状地上种植药材，已经启动土

地征转程序。

项目资金总需求：1026 万元

此次债券发行金额：740 万元

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1202 万元

储备开始时间：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2019 年至 2023 年

（二）地块整理、储备及批准情况

1.列入年度储备计划及批准情况

2017 年 11 月 27 日，靖宇县土储中心向靖宇县人民政府上报了《靖宇县国

土资源局关于 2018 年县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请示》（靖国土资字【2017】248

号），该项目地块纳入靖宇县 2018 年土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针对上述请示，

靖宇县人民政府作出了《靖宇县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县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批

复》（靖政函发【2017】255 号），同意将该项目地块纳入到靖宇县 2018 年土

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

2.项目地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及批准情况

根据靖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关于靖宇县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

目用地规划情况的说明》，确认本项目地块所属区域规划出让性质为工业用地，

该项目符合靖宇县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同意该项目征收和收储。根据

靖宇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靖宇县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目用地规划情况

的说明》，确认该项目符合靖宇县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3.项目实施方案及批准情况

四平国土源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靖宇县土地收购储备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包括项目土地收储方案、土地出让方案、工程方案、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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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金筹措等内容，并针对本地块是否具备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与评价，认为该项

目符合规划建设用地要求，项目规模适当、合理，项目是可行的。根据靖宇县土

储中心提供的情况说明，本项目《土地收储实施方案》正在编制，尚未报靖宇县

人民政府审议通过。

二、商业住宅土地收储 03 地块土地储备项目

（一）地块概况

地块名称：商业住宅土地收储 03 地块

地块位置及范围：坐落在靖宇县西部，四至范围为东至规划道路，南至规划

道路，西至保安西路，北至靖宇大街。

土地收储面积：52622 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171947 平方米

可出让面积：52622 平方米

土地规划性质：住宅用地、商业用地

土地现状：目前土地权属为靖宇镇保安村村集体土地，旱地、街巷用地、科

教用地，现状空地，已经启动土地征转程序。

项目资金总需求：3145 万元

此次债券发行金额：2340 万元

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4825 万元

储备开始时间：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2019 年至 2023 年

（二）地块整理、储备及批准情况

1.列入年度储备计划及批准情况

2017 年 11 月 27 日，靖宇县土储中心向靖宇县人民政府上报了《靖宇县国

土资源局关于 2018 年县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请示》（靖国土资字【201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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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该项目地块纳入靖宇县 2018 年土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针对上述请示，

靖宇县人民政府作出了《靖宇县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县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批

复》（靖政函发【2017】255 号），同意将该项目地块纳入到靖宇县 2018 年土

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

2.项目地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及批准情况

根据靖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关于靖宇县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

目用地规划情况的说明》，确认本项目地块所属区域规划出让性质为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该项目符合靖宇县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同意该项目征收和

收储。根据靖宇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靖宇县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目用

地规划情况的说明》，确认该项目符合靖宇县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3.项目实施方案及批准情况

四平国土源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靖宇县土地收购储备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包括项目土地收储方案、土地出让方案、工程方案、投资估算

与资金筹措等内容，并针对本地块是否具备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与评价，认为该项

目符合规划建设用地要求，项目规模适当、合理，项目是可行的。根据靖宇县土

储中心提供的情况说明，本项目《土地收储实施方案》正在编制，尚未报靖宇县

人民政府审议通过。

三、商业住宅土地收储 05 地块土地储备项目

（一）地块概况

地块名称：商业住宅土地收储 05 地块

地块位置及范围：坐落在靖宇县西部，四至范围为东至保安西路，南至规划

道路，西至巷路，北至划道路。

土地收储面积：57362 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177382.6 平方米

可出让面积：57362 平方米

土地规划性质：住宅用地、商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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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现状：目前土地权属为靖宇镇保安村村集体土地，旱地、街巷用地，现

状空地，已经启动土地征转程序。

项目资金总需求：2861 万元

此次债券发行金额：2250 万元

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4931 万元

储备开始时间：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2019 年至 2023 年

（二）地块整理、储备及批准情况

1.列入年度储备计划及批准情况

2017 年 11 月 27 日，靖宇县土储中心向靖宇县人民政府上报了《靖宇县国

土资源局关于 2018 年县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请示》（靖国土资字【2017】248

号），该项目地块纳入靖宇县 2018 年土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针对上述请示，

靖宇县人民政府作出了《靖宇县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县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批

复》（靖政函发【2017】255 号），同意将该项目地块纳入到靖宇县 2018 年土

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

2.项目地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及批准情况

根据靖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关于靖宇县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

目用地规划情况的说明》，确认本项目地块所属区域规划出让性质为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该项目符合靖宇县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同意该项目征收和

收储。根据靖宇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靖宇县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目用

地规划情况的说明》，确认该项目符合靖宇县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3.项目实施方案及批准情况

四平国土源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靖宇县土地收购储备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包括项目土地收储方案、土地出让方案、工程方案、投资估算

与资金筹措等内容，并针对本地块是否具备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与评价，认为该项

目符合规划建设用地要求，项目规模适当、合理，项目是可行的。根据靖宇县土



法律意见书

12

储中心提供的情况说明，本项目《土地收储实施方案》正在编制，尚未报靖宇县

人民政府审议通过。

四、再就业培训、教育、幼儿园土地储备项目

（一）地块概况

地块名称：再就业培训、教育、幼儿园土地储备项目

地块位置及范围：坐落在靖宇县，四至范围为东至现状荒地，南至八道街，

西至西大街北路，北至现状荒地。

土地收储面积：27000 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46800.9 平方米

可出让面积：14707.8 平方米

土地规划性质：住宅用地、商业用地

土地现状：目前土地权属为靖宇镇永生村村集体土地，旱地、街巷用地，现

状地上种植农作物，已经启动土地征转程序。

项目资金总需求：1835 万元

此次债券发行金额：1350 万元

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2844 万元

储备开始时间：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2019 年至 2023 年

（二）地块整理、储备及批准情况

1.列入年度储备计划及批准情况

2017 年 11 月 27 日，靖宇县土储中心向靖宇县人民政府上报了《靖宇县国

土资源局关于 2018 年县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请示》（靖国土资字【2017】248

号），该项目地块纳入靖宇县 2018 年土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针对上述请示，

靖宇县人民政府作出了《靖宇县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县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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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靖政函发【2017】255 号），同意将该项目地块纳入到靖宇县 2018 年土

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

2.项目地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及批准情况

根据靖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关于靖宇县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

目用地规划情况的说明》，确认本项目地块所属区域规划出让性质为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该项目符合靖宇县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同意该项目征收和

收储。根据靖宇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靖宇县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目用

地规划情况的说明》，确认该项目符合靖宇县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3.项目实施方案及批准情况

四平国土源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靖宇县土地收购储备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包括项目土地收储方案、土地出让方案、工程方案、投资估算

与资金筹措等内容，并针对本地块是否具备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与评价，认为该项

目符合规划建设用地要求，项目规模适当、合理，项目是可行的。根据靖宇县土

储中心提供的情况说明，本项目《土地收储实施方案》正在编制，尚未报靖宇县

人民政府审议通过。

五、棚户区改造用土地储备项目

（一）地块概况

地块名称：棚户区改造用土地储备项目

地块位置及范围：坐落在靖宇县市中心附近，四至范围为东至东大街，南至

二道街，西至天文路，北至四道街。

土地收储面积：70440 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210308 平方米

可出让面积：70440 平方米

土地规划性质：住宅用地、商业用地

土地现状：目前土地权属为村集体土地（其中靖宇镇永生村村集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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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94 平方米、靖宇镇镇郊村村集体土地 39446 平方米），城镇住宅用地、街巷

用地，现状为棚户区、建筑总面积 28965 平方米，已经启动土地征转程序。

项目资金总需求：5590 万元

此次债券发行金额：3320 万元

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6712 万元

储备开始时间：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2019 年至 2023 年

（二）地块整理、储备及批准情况

1.列入年度储备计划及批准情况

2017 年 11 月 27 日，靖宇县土储中心向靖宇县人民政府上报了《靖宇县国

土资源局关于 2018 年县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请示》（靖国土资字【2017】248

号），该项目地块纳入靖宇县 2018 年土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针对上述请示，

靖宇县人民政府作出了《靖宇县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县本级土地收储计划的批

复》（靖政函发【2017】255 号），同意将该项目地块纳入到靖宇县 2018 年土

地整理储备计划之中。

2.项目地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及批准情况

根据靖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关于靖宇县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

目用地规划情况的说明》，确认本项目地块所属区域规划出让性质为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该项目符合靖宇县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同意该项目征收和

收储。根据靖宇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靖宇县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目用

地规划情况的说明》，确认该项目符合靖宇县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3.项目实施方案及批准情况

四平国土源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靖宇县土地收购储备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包括项目土地收储方案、土地出让方案、工程方案、投资估算

与资金筹措等内容，并针对本地块是否具备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与评价，认为该项

目符合规划建设用地要求，项目规模适当、合理，项目是可行的。根据靖宇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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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中心提供的情况说明，本项目《土地收储实施方案》正在编制，尚未报靖宇县

人民政府审议通过。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五宗项目地块已经被列入靖宇县 2018 年土地储

备计划之中，该计划已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规定，取得同级人民政府批

准。上述项目地块符合靖宇县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本

期债券对应的该项目地块符合《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预【2017】62 号）中关于土地储备项目的要求，待项目土地完成征地拆迁、

补偿、征收、权属登记及土地整理后，可成为储备土地。靖宇县土储中心正在

办理项目土地储备相关前期工作，有土地储备方面的资金需求。

第三章 项目资金来源及用途

一、项目资金来源

根据靖宇县土储中心提供的《项目情况说明》及相关资料，本期债券对应资

金来源如下：

1.靖宇县物流园区土地，项目总投资额 1026 万元，其中 740 万元来源为本

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2.商业住宅土地收储 03 地块，项目投资额为 3145 万元，其中 2340 万元来

源为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3.商业住宅土地收储 05 地块，项目投资额为 2861 万元，其中 2250 万元来

源为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4.再就业培训、教育、幼儿园土地，项目投资额为 1835 万元，其中 1350

万元来源为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5.棚户区改造用土地，项目投资额为 5590 万元，其中 3320 万元来源为本期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2018 年 5 月 21 日吉林省财政厅下发了《关于下达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的通知》（吉财债【2018】350 号），明确 2018 年靖宇县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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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88.85 万元，其中新增土地储备专项债务限额 10000 万元。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靖宇县申请的本期债券性质为地方政府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靖宇县土储中心、长春市及靖宇县财政局按照其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

要求，履行了申请上报程序。靖宇县就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向吉林省财政厅申请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符合《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二、项目资金用途

根据靖宇县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和信息，通过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方式募集的

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包括支付项目地块的

征地拆迁补偿费、省厅报件等项目前期费用、土地平整理费用等。靖宇县土储中

心将严格依法合规并在批准使用范围内使用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分账核算。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资金的用途符合《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

法》、《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三、项目收益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靖宇县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和信息，本期债券对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安排如下：

1.靖宇县物流园区土地，项目总需求为 1026 万元，本期债券安排额度为 740

万元，拟出让收入为 1202 万元，覆盖倍率为 1.34 倍。

2.商业住宅土地收储 03 地块，项目总需求为 3145 万元，本期债券安排额度

为 2340 万元，拟出让收入为 4825 万元，覆盖倍率为 1.71 倍。

3.商业住宅土地收储 05 地块，项目总需求为 2861 万元，本期债券安排额度

为 2250 万元，拟出让收入为 4931 万元，覆盖倍率为 1.81 倍。

4.再就业培训、教育、幼儿园土地，项目总需求为 1835 万元，本期债券安

排额度为 1350 万元，拟出让收入为 2844 万元，覆盖倍率为 1.74 倍。

5.棚户区改造用土地，项目总需求为 5590 万元，本期债券安排额度为 3320

万元，拟出让收入为 6712 万元，覆盖倍率为 1.67 倍。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针对本期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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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块进行预测分析出具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白山市靖宇县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总

体评价结果如下：“认为白山市靖宇县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

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土地出让金收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

定的现金要求，充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土地储备债券对应项目所需资金的来源为发

行本期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及地方政府自筹资金；项目资金将

全部用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项目地块现处于收储前期工

作阶段；该土地收储项目属于地方政府为调控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依法取得土地，进行前期开发、储存以备供应土地行为；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为土

地出让收入。

本期土地储备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符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7】62 号文、

《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8 号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四章 风险与保障

一、法律风险

1.征地拆迁风险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为“靖宇县物流园区土地储备项目”、“商业住宅土地收

储 03 地块土地储备项目”、“商业住宅土地收储 05 地块土地储备项目”、“再

就业培训、教育、幼儿园土地储备项目”、“棚户区改造用土地储备项目”，该

五宗地块土地性质为集体用地、国有住宅用地等，五宗项目地块均已启动土地征

转程序，项目地块中尚有棚户居民区、农作物、药材等，受到征地拆迀进程的影

响，开发进程可能无法按照计划进行，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2.项目收益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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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土地储备项目的特殊性，可能存在总投资核算不准确、出让情况预测不准

确、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等方面的风险，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3.利率波动风险

在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

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土地储

备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4.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变化的风险。

5.政府制定的土地出让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是否能够顺利执行的风险。

二、偿债保障及投资者保护

根据财预【2017】62 号文、财综【2018】8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依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 2018 年 9 月出具

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

期）白山市靖宇县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及靖宇县土储中心出具的《项目

情况说明》，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资金偿还保证措施如下：

1.靖宇县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针对本期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

项目地块进行预测分析出具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白山市靖宇县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总

体评价结果如下：“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

债券的要求，并根据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白山市靖宇县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土地出让

金收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要求，充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2.如果因项目所涉储备土地未能按计划进行出让、土地出让收入暂时难以实

现，不能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时,根据财预【2017】62 号文以及财预【2017】

89 号文的规定，靖宇县政府将向吉林省政府申请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土地储



法律意见书

19

备专项债券周转偿还，本期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

3.为进一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靖宇县土储中心承诺，将严格遵守并监督

其他相关部门或单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合规使用资金，专款专用、分账核

算，并实行预决算管理，明确职责分工，按时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积极推动土

地收储工作，编制土地整理实施方案，依法合规的进行土地征收、收购、收回事

宜。并建立健全机构内部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加快建立债务风险化解和应急处置

机制，及时分析和评估专项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项目进行风险预警。

4.靖宇县财政依法对土地储备资金使用情况、土地储备的收入情况以及靖宇

县土储中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的监督检查，确保土地储备资金

专款专用，督促土地储备机构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储备零星收入，努力提高土地储

备资金管理效率；靖宇县国土资源局应加强对本期土地储备项目的监督与管理，

保障储备土地按期上市供应，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平长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偿债保障措施符合《关于

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财预【2017】6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满足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同时提出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第五章 本委托事项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出具文件

一、《法律意见书》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指派陈盎霞律师、王庆春律师对拟发行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所对应的土地储备项目进行法律分析，并对

发行相关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是经长春市司法局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号为 31220000589485337N，且 2018 年度年检合格。

本所指派的陈盎霞律师持有证号为 12201200611731716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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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执业证》，王庆春律师有证号为 12201200410107380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执业证》，且二人执业证均通过了 2018 年度年检。

二、《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

券（三期）白山市靖宇县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针对本期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

项目地块进行预测分析出具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白山市靖宇县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总

体评价结果如下：“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

债券的要求，并根据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白山市靖宇县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土地出让

金收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要求，充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提供的《营业执照》及本

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吉林分所是于 2011 年 07 月 25 日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

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45785593610,经营范围包括审计企业会计报

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

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

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其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有

资格为本次发行出具项目方案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委托事项的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均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均具有为本次委托事项提供相

关专业服务的资格，上述机构出具的文件，可以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综合评定土

地储备项目的依据之一。

第六章 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通过验证、核查土地储备项目相关文件及信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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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本意见书出具之日，靖宇县土储中心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法人，具有土地整理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及能力，可以实

施土地储备行为，可使用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后所募集的资金。

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的土地收储项目已列入靖宇县 2018 年度土地储

备计划，土地规划用途符合靖宇县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要求，项目已编

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尚未取得靖宇县发改部门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目的复函》；项目符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靖宇县土储中心在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土地储备实施方

案》报靖宇县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后，即可以开展该对应项目地块的征收补偿、变

更权属登记、土地整理等工作，整理储备后，项目地块即成为储备土地。

项目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符合国土资规

【2017】17 号文、财预【2017】62 号文、财综【2018】8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偿债保证符合财预【2017】62 号文、财综【2018】8 号

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平衡的要求，

同时提出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均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为本

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方案分析评价，上述文件可以

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综合评定土地储备项目的依据之一。

综上所述，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项目支出

及融资安排情况、项目实施机构的资格情况等符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7】62

号）、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印发<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土资【2017】17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可报请吉林省人民政府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

场范围内进行公开发行。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

均为正本，供项目实施机构、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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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市政府 临江市人民政府

市财政局 临江市财政局

专项债券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

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项目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

政府专项债券（三期）临江市对应土地储备项目

项目实施机构 临江市土地管理工作站（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本所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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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

—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临江市对应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2018】盈长春非诉字第 CC1258-12 号

致：临江市土地管理工作站（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前 言

一、 委托事项

根据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与吉林省财政厅签署的

《专项法律顾问协议》的约定，本所指派陈盎霞律师、王庆春律师，对 2018 年

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所对应的临江市土地管理工作站（土地收购储

备中心）（简称“临江市土储中心”或“贵中心”）作为实施机构的土地储备项

目进行法律分析，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合法注册成立之律师事务所，在本法律意见书签字之律师具有合法执

业资格。本所经中国司法部确认，具有从事相关法律业务的资格。

二、出具本意见书的依据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

3.《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4.《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 号）

5.《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总见》（财预【2015】 2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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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7.《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

8.《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

9.《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

预【2017】62 号）

10.《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8

号）

11.《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 89 号）

12.其他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事实依据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关于市土地管理工作站等部门加挂牌子的通知》（临编字【2001】20

号）

3.《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 年版）〉的通

知》（国土资厅函【2017】1569 号）

4.临江市人民政府关于临江市 2018 年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临政函【2018】

188 号）

5.关于临江市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目规划情况的说明

6.关于临江市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目的用地情况说明

7.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临江市人民政府 2018 年第 3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批复（吉国土资耕函【2018】249 号）

8.临江市农夫山泉二期工程地块一土地收储项目用地平面图

9.临江市农夫山泉二期工程地块二土地收储项目用地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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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临江市农夫山泉二期工程土地收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1.临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报送 2018 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项目的函（临政函

【2018】91 号）

12.吉林省财政厅关于拨付 2018 年新增一般债券资金的通知（吉财债指

【2018】452 号）

13.2018 年吉林省临江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情况说明

1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15.《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

券（三期）临江市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

三、 律师声明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重要说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土地储备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实施机构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

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

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

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土地储备项目对应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

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3.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实施机构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

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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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意见独立客观。

4.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土地储备项目情况及其资金来源、资金投入情况

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

预测分析、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信

用评级、预测分析、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

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在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已得到贵中心如下

确认和保证：

（1）已经全部提供本次委托项目所需要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

件材料、确认函或证明资料。同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全部真实、准确、完整和有

效，向本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或做出的口头的陈述全部真实，不存在任何虚假；

（2）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没有任何

误导和重大遗漏，没有任何隐瞒或虚假陈述；

（3）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提供的文件上

的签字、盖章均为真实，口头陈述或通过电子信息方式做出的事实明均与所发生

的事实相一致。

6.本所同意项目实施机构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

供项目实施机构及发行人为本次土地储备项目对应专项债券拟发行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提示和声明，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中心提供的有关文件和

做出的说明进行了核查，现本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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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第一章 项目实施机构

代表临江市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土地整理和储备的机构为临江市土地

管理工作站（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根据临江市土储中心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和本所律师查验上述机构相关编制文件，其基本信息如下：

一、项目实施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临江市土地管理工作站（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住所：临江市鸭绿江大街 41 号

法定代表人：姜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20681744569320P

开办资金：12 万元

举办单位：临江市国土资源局

经营范围：为全市地产市场管理提供服务。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

抵押等权属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预征待开发的土地使用权，组织实施“五统一”

管理基础设施工作，认真做好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征收和编报工作

二、项目实施机构的资格

根据临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关于市土地管理工作站等部门加挂牌子的

通知》（临编字【2001】20 号），经临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决定，临江市土地

管理工作站加挂市土地储备中心牌子，主要职责为：认真贯彻《土地管理法》及

相关法律法规；受市政府的委托，统一收购经政府批准，成批转用、征用后的土

地，城市市区范围内的无主地，土地使用期满被依法收回的土地，依法收回的荒

芜、闲置土地，依法没收的土地，因单位搬迁、解散、撤销、破产的土地；对收

购的土地进行统一管理，做好前期出让的准备，收集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信

息，为政府决策当好参谋；盘活土地资产，为财政增加收入。

根据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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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版）》的通知》（吉国土资用发【2017】42 号）及本所律师在自然资

源部土地市场动态监管系统的查询，临江市土储中心己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2017 年版），名录代码为 TC220681。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项目实施机构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

（2）项目实施机构具有土地整理储备工作经营资格及能力；

（3）项目实施机构是符合国土资规【2017】17 号文件的规定的，并已纳入

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可以实施土地储备行为；

（4）根据财预【2017】62 号的规定，临江市土储中心作为项目实施机构可

以使用专项债券发行后所募集的资金。

第二章 土地储备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实施机构出具的资料及本所律师的实地勘察，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

日，项目地块土地整理和储备的情况如下：

一、地块概况

地块名称：临江市农夫山泉二期工程

地块位置及范围：地块 1位于临江市大湖街道临城甩湾子，范围北至山林地、

南至铁路、西至山林地、东至大湖村；地块 2位于临江市大湖街道大湖村，范围

北至空地、南至公路、西至铁路、东至空地。

土地收储面积：27.2030 万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30.6136 万平方米

土地规划性质：工业用地

土地现状：地块 1目前土地权属为大湖街道临城村民委员会，土地性质为集

体土地；地块 2目前土地权属为大湖街道大湖村民委员会，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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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宗地块上现状为空地，目前已启动土地征转程序，。

项目资金总需求：10000 万元

此次债券发行金额：4100 万元

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5488 万元

储备开始时间：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2019 年

二、地块整理、储备及批准情况

1.列入年度储备计划及批准情况

据 2018 年 8 月 31 日临江市人民政府下发的《临江市人民政府关于临江市

2018 年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临政函【2018】188 号），本项目地块已经被纳

入临江市 2018 年土地收购储备计划之中。

2.项目地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及批准情况

根据临江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临江市 2018 年政府土地储备项目规划

情况的说明》及临江市住建局规划管理科出具的《关于临江市 2018 年政府土地

储备项目的用地情况说明》，项目地块所属区域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符合临江

市城乡建设总体规划、临江市城区利用总体规划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3.项目实施方案及批准情况

吉林省环科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临江市农夫山泉二期工程土地收储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项目区域规划分析、土地收购储备规模、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进度、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等内容，并针对本地块是否具备可行性进行

了论证与评价，认为该项目符合临江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临江大湖街道发展要求，

项目建设必要、可行。根据临江市土储中心提供的情况说明，本项目《土地收储

实施方案》正在编制，尚未报临江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地块已列入临江市 2018 年度储备计划之

中，该计划已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规定，取得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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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对应的该项目地块符合《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预【2017】62 号）中关于土地储备项目的要求，待项目土地完成征地拆迁、

补偿、征收、权属登记及土地整理后，可成为储备土地。临江市土储中心正在

办理项目土地储备相关前期工作，有土地储备方面的资金需求。

第三章 项目资金来源及用途

一、项目资金来源

根据临江市土储中心提供的《项目情况说明》及相关资料，本期债券对应项

目总投资额为 10000 万元，其中 4100 万元来源为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其余

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

2018 年 5 月 17 日，临江市人民政府向吉林省财政厅报送《临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报送 2018 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项目的函》，确定新增专项债券 7000 万元。

2018 年 6 月 19 日，吉林省财政厅下达《关于拨付 2018 年新增一般债券资

金的通知》（吉财债指【2018】452 号），明确 2018 年临江市政府新增土地储

备专项债务限额 7000 万元。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临江市申请的本期债券性质为地方政府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临江市土储中心、临江市财政局按照其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要求，履

行了申请上报程序。临江市就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向吉林省财政厅申请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符合《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二、项目资金用途

根据临江市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和信息，通过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方式募集的

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包括支付土地征转费

用、拆迁补偿费用、土地整理费用等。临江市土储中心将严格依法合规并在批准

使用范围内使用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分账核算。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资金的用途符合《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

法》、《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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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收益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临江市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和信息，本期债券对应项目总需求为 10000

万元，本期债券安排额度为 4100 万元，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 5488 万元，覆盖

倍率为 1.1 倍。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出具的《2018 年吉林省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临江市土地

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认为“临

江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

同时，土地出让金收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要求，充分满足债券发行

还本付息要求。”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土地储备债券对应项目所需资金的来源为发

行本期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及地方政府自筹资金；项目资金将

全部用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本项目地块现处于收储前期

工作阶段；该土地收储项目属于地方政府为调控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

用，依法取得土地，进行前期开发、储存以备供应土地行为；项目偿债资金来源

为土地出让收入。

本期土地储备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符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7】62 号文、

《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8 号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四章 风险与保障

一、法律风险

1.征地拆迁风险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为“临江市农夫山泉二期工程土地收储项目”，该项目地

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已经启动土地征转程序，项目地块上现为空地，不会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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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拆迁进程的影响，开发进程可按照计划进行，不会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2.项目收益风险

因土地储备项目的特殊性，可能存在总投资核算不准确、出让情况预测不准

确、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等方面的风险，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3.利率波动风险

在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

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土地储

备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4.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变化的风险。

5.政府制定的土地出让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是否能够顺利执行的风险。

二、偿债保障及投资者保护

根据财预【2017】62 号文、财综【2018】8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依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 2018 年 9 月出具

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

期）临江市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及临江市土储中心出具的《项目情况说

明》，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资金偿还保证措施如下：

1.临江市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针对本期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

项目地块进行预测分析出具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临江市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结果如下：“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

要求，并根据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吉林省临江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土地出让金收入

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要求，充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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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因项目所涉储备土地未能按计划进行出让，土地出让收入暂时难以实

现，不能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时,根据财预【2017】62 号文以及财预【2017】

89 号文的规定，临江市政府将向吉林省政府申请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周转偿还，本期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

3.为进一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临江市土储中心承诺，将严格遵守并监督

其他相关部门或单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合规使用资金，专款专用、分账核

算，并实行预决算管理，明确职责分工，按时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积极推动土

地收储工作，编制土地整理实施方案，依法合规的进行土地征收、收购、收回事

宜。并建立健全机构内部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加快建立债务风险化解和应急处置

机制，及时分析和评估专项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项目进行风险预警。

4.临江市财政依法对土地储备资金使用情况、土地储备的收入情况以及临江

市土储中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的监督检查，确保土地储备资金

专款专用，督促土地储备机构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储备零星收入，努力提高土地储

备资金管理效率；临江市国土资源局应加强对本期土地储备项目的监督与管理，

保障储备土地按期上市供应，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平长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偿债保障措施符合《关于

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财预【2017】6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满足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同时提出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第五章 本委托事项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出具文件

一、《法律意见书》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指派陈盎霞律师、王庆春律师对拟发行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所对应的土地储备项目进行法律分析，并对

发行相关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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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是经长春市司法局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号为 31220000589485337N，且 2018 年度年检合格。

本所指派的陈盎霞律师持有证号为 12201200611731716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执业证》，王庆春律师有证号为 12201200410107380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执业证》，且二人执业证均通过了 2018 年度年检。

二、《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期）临江市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针对本期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

项目地块进行预测分析出具的《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临江市土地储备项目方案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结果如下：“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

要求，并根据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吉林省临江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土地出让金收入

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要求，充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提供的《营业执照》及本

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吉林分所是于 2011 年 07 月 25 日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

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45785593610,经营范围包括审计企业会计报

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

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

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其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有

资格为本次发行出具项目方案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委托事项的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均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均具有为本次委托事项提供相

关专业服务的资格，上述机构出具的文件，可以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综合评定土

地储备项目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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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通过验证、核查土地储备项目相关文件及信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截止到本意见书出具之日，临江市土储中心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法人，具有土地整理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及能力，可以实

施土地储备行为，可使用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后所募集的资金。

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的土地收储项目已列入临江市 2018 年度土地储

备计划，土地规划用途符合临江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项目已编制《可行性研究

报告》，尚未取得临江市发改部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项目符合《土

地储备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临江市土储中心在本期土地储备专项

债券对应项目的《土地储备实施方案》报临江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后，即可以开

展该对应项目地块的征收补偿、变更权属登记、土地整理等工作，整理储备后，

项目地块即成为储备土地。

项目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符合国土资规

【2017】17 号文、财预【2017】62 号文、财综【2018】8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偿债保证符合财预【2017】62 号文、财综【2018】8 号

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平衡的要求，

同时提出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均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为本

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方案总体评价，上述文件可以

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综合评定土地储备项目的依据之一。

综上所述，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项目支出

及融资安排情况、项目实施机构的资格情况等符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7】62

号）、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印发<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土资【2017】17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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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的规定，可报请吉林省人民政府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

场范围内进行公开发行。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

均为正本，供项目实施机构、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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